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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分类
1.综合类
(1)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；
(2)基于学分制改革实践的教学管理制度创新；
(3)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与改革；
(4)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估体系研究与实践；
(5)高校科研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理念、路径与实践研究；
(6)提高高校专业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研究与实践；
(7)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实践。
2.教学基本建设类
(1)专业建设与改革; 
(2)课程建设与改革；
(3)教材建设；
(4)实验室、实训、实习基地建设；
(5)图书情报工作的管理以及现代化建设。
3.教学模式和教学管理类
(1)教学方法、手段和考核评价方式的改革；
(2)教学运行模式、管理机制、管理方法、管理手段的改革与实践；
(3)教学服务管理科学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现代化的研究与实践；
(4)教育技术现代化的研究与实践。
4.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类
5.其他类
二、重点招标项目
（1）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与实践；
（2）基于现代大学理念的教学管理制度建设与创新；
（3）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与改革；
（4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估体系研究与实践；
（5）基础与临床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；
（6）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临床技能培养途径探索与创新；
（7）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（如：MOOCS，微课，资源共享课）；
（8）新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（如：翻转课堂、对分课堂）；
（9）实验教学手段、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；
（10）第二课堂教育教学体系建设与探索；
（11）大数据背景下实践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；
（12）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途径探索与实践；
（13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的探索与实效性研究。
三、立项程序
根据省教育厅要求，校级立项项目方能申报省级一般项目，在省级一般项目立项项目中产生省级重点项目，今年是四年一次的省级课题申报年，各部门要积极组织申报。
1.申报
各部门遴选确定的申报项目，填写《川北医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申请书》，报送教务处。
2.立项评审
对所有申报项目，学校将进行形式审查，凡通过者，即予以立项，并在立项项目中产生校级重点项目。
招标项目及校级重点项目均需参加现场答辩，学校组织专家评审，根据评审结果产生校级重点项目。
四、项目管理
1.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度。学校根据申报情况，将对内容相似或相近的项目进行整合，确立大项目负责人，大项目下含若干子项目。 
2.对项目研究的时间要求：一般要求研究周期为两年。根据项目研究需要，可延长至3-4年，鼓励做长效性研究实践。要求所有项目每年有阶段总结，并按学校要求提交总结材料。
3.项目负责人应该严格把关与组织，及时召开总结研讨、任务布置、阶段性自查、成果验收等工作。对进展不好、项目团队成员仅仅挂名而不参与课题研究与实施的项目，学校将撤销其立项。
4.各项目应严格按预期设定研究与实践路径实施，尤其是总结与应用，应及早动员各成员撰写成果论文。在成果申报时，项目立项、系列论文、应用成果是必要支撑。
5.一般项目为自筹经费项目，重点项目为资助项目，学校在经费资助时对重点招标项目予以倾斜。
6.项目经费使用应符合国家、四川省、学校相关管理规定。
